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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培清 通讯员 宛
克文）近日，第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公布，我市通城、崇阳、通山县6
处古建筑上榜，另有两处建筑入选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新晋“省保”单位类型丰富，有古遗
址12处、古墓葬4处、古建筑21处、石
窟寺及石刻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41处、其他1处，另有郭元咀
遗址、黄侃家族墓群、罗氏琦祖支祠、川
汉铁路夷陵段4处与现有“省保”单位
合并。

我市此次上榜的6处古建筑分别是
通城县牮楼桥（清）、通山县碧水琳公祠
（清）、通山县芭蕉湾焦氏宗祠（清）、通山
县岭下节孝坊（清）、崇阳县周家坪老屋
（清）和崇阳县虎头冲曾家民居群（清）。
湖北省第一高级中学旧址（湖北科技学
院咸安校区红楼）、崇阳县王氏故宅入选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此次第
八批“省保”公布后，我市“省保”单位增
至 5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

2020年 7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启
动第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申报

工作。评审中，坚持文物价值优先、
保护管理规范、保护措施完备、文物
构成清晰、历史风貌完整的工作导
向，重点遴选与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
工程相关的古遗址、革命文物、工业
遗产、石窟寺和石刻、长江文物等文
物遗存，确保遴选项目质量。最终，
经过专业机构规范性审查、专家学者
技术性评审、专业人员现场真实性复
核三个环节，遴选这批具有重要保护
和利用价值的申报项目为第八批湖
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八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

我市8处代表性建筑入选 本报讯（记者王恬）12月
15日，全市2021年城乡社区
公益创投经验交流暨项目展
示比赛活动举行，来自咸安
区、赤壁市、嘉鱼县、通山县、
崇阳县的15个社区的15个惠
民项目，现场决出一二三等
奖。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新时
代·新社区·新生活”，旨在通
过“以赛代训”的形式，搭建全
市社区工作者学习交流互动
平台，帮助社区工作者强化创
新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并丰富
实践经验。

“我们社区的圆桌会能倾
听居民的心声，了解居民的需
求，促进邻里的融合，让更多
的居民积极参与到这个团队
中，充分发挥了居民在社区治
理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居民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的自治模式。”赤壁市蒲
纺桂花树社区申报的《楼栋圆
桌会》，受到现场评委的一致
好评，获得最高分。现场还评
出多个二等奖、三等奖项目，
得奖项目将分别获得1-3万
元的公益服务奖补资金。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15
个决赛项目都很有公益性和
较强的科学性，以社区居民的
需要为导向，展现了社区干部
的创新能力和策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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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志茹 通讯员李红
英）21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今年以来，市县两级监管部门加大监管
执法力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打
非治违”，严肃查处5起安全生产违法
违规行为，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最
高达24000元。

这5起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分
别是，超量存储烟花爆竹案、动火作业
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案、
特种作业时未进行票证审批案、安全评
价机构出具虚假评价报告、危险化学品
未存储在专门仓库案。

今年6月14日，通城县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该县某造纸厂执法检查时，

发现广州汇迪某公司在通城县宝塔造纸
厂内进行锅炉检修，存在特种作业（受限
空间、动火、临时用电）未进行票证审批
制度，现场无安全监管员，受限空间作业
前未检测，无检测设备，人员未培训，无
应急预案。通城县应急管理局作出罚款
人民币24000元的行政处罚。

今年11月10日晚19时许，赤壁市
应急管理局到赤壁市公安泉村八组某
烟花爆竹经营部进行检查，发现经营店
内存储的烟花爆竹数量比较多，经过清
点，储存量达到200余箱，随即查看了
该经营店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证》发现只审批了150箱储存量，涉嫌
超量储存烟花爆竹，执法人员立即下达

责令整改指令书，要求“立即用专用车
辆将超过核定数量的烟花爆竹转移至
批发仓库的专用仓库内”的决定。并对
其罚款2000元，该案件对打击部分经
营户受利益驱动超核准品种和存储数
量，扰乱市场秩序危及公共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警示作用，推动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营造依法治安的营
商环境和学法、懂法、用法的法治氛
围。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各生产经营单
位汲取上述通报案例的经验教训,举一
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整治安全
风险,及时纠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切
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吴青朋）15日，中国
消费者协会通报表彰2020-2021年度
消费维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市消委
会将“消费维权先进集体”收入囊中。

据介绍，2021年9月，中国消费者
协会组织开展2020-2021年度消费维
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评
选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方式进
行，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最终
评选出先进集体160个、先进个人220
名。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范、弘扬正气，

进一步增强广大消协组织工作人员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中国消费者
协会日前决定，授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等160个单位“2020-2021年度消费维
权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授予杨文成等
220名同志“2020-2021年度消费维权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咸宁市消委会被
授予“消费维权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20年以来，市消委会紧紧围绕
“凝聚你我力量”“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的消费维权年主题，大力宣传实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湖北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积极推动“放心消费”创建
活动，助力消费提档升级。推进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在14个重点行业和领域
组织开展“放心消费在咸宁”创建活动，
全市60家经营主体被评为咸宁市“放
心消费创建示范点”，其中32家被评为
湖北省“放心消费创建示范点”。

另外，市消委会还认真抓好消费教
育引导，畅通消费投诉办理渠道，构建消
费维权协调机制等。2020年以来，全市
消委系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3966余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53万余元。

强化安全警示作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我市通报5起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协会通报表彰消费维权先进集体和个人

咸宁市消委会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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